
2016年度科技部政府间双边合作项目申请信息及友情提示
申 请 信 息 一 览 表(具体详见通知)                                                                
	国别
	科技部正式通知文号(链接)
	项目领域
	协议依据
	截止时间:科技部(市科技局)
	科技部
支持额度
	优先
条件

	新加坡
	国科发外〔2015〕383号http://www.most.gov.cn/mostinfo/xinxifenlei/fgzc/gfxwj/gfxwj2015/201511/t20151117_122407.htm
	医疗技术
	2014年中国和新加坡政府间科技合作联委会第十一次会议纪要
	2016年1月8日
(2016年1月4日)
	每个项目建议中方财政经费资助额度不超过150万元人民币，双方共支持不超过5个项目。
	具有技术输出或产业化前景的项目优先。

	韩国(三个类别)
	国科发外〔2015〕410号http://www.most.gov.cn/mostinfo/xinxifenlei/fgzc/gfxwj/gfxwj2015/201512/t20151203_122613.htm
	科技联合研究项目。生物技术,ICT,纳米材料.
	科技联合研究项目。2014年中国和韩国政府间科技合作联委会第十二次会议纪要,
.

	2016年1月15日
(2016年1月11日)
	每个项目建议中方财政经费资助额度不超过100万元人民币，双方共支持不超过6个项目。
	具有技术输出或产业化前景的项目优先

	
	
	生物技术、新材料（纳米技术）。
	[bookmark: _GoBack]2014年签订的《中国科技部与韩国未来创造科学部关于开展大型产学研联合研究项目合作的谅解备忘录》.
	
	每个项目建议中方财政经费资助额度不超过900万元人民币，双方共支持不超过2个项目。
	

	
	
	不设领域限制
	2013年签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科学技术部与大韩民国产业通商资源部关于加强应用技术研发与产业化合作的谅解备忘录》
	
	每个项目建议中方财政经费资助额度不超过150万元人民币，双方共支持不超过5个项目。
	具有技术输出或产业化前景的项目优先。

	英国
	国科发外〔2015〕408号http://www.most.gov.cn/mostinfo/xinxifenlei/fgzc/gfxwj/gfxwj2015/201512/t20151203_122617.htm
	　城镇化,医疗保健,农业技术和粮食生产,能源.详见通知附件.
	2015年9月17日签署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科学技术部与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商务、创新和技能部关于研究与创新桥计划的谅解备忘录》（有效期3年）
	2016年3月31日
(2016年3月25日)

	中方财政经费资助额度原则上不超过500万元人民币。
	1.具有技术转移潜力或产业化前景的项目建议内容。
2.同等条件下，国家国际科技合作基地优先。

	蒙古
	国科发外〔2015〕428号http://www.most.gov.cn/mostinfo/xinxifenlei/fgzc/gfxwj/gfxwj2015/201512/t20151216_122971.htm
	蒙医药、畜牧业、矿山科技、新材料技术。
	2015年中国和蒙古国科技合作联委会第一次会议纪要,双边政府间相关合作协议.
	2016年1月29日
(2016年1月25日)
	中方对每个项目的财政经费资助预算额度最多不超过150万元人民币，双方共支持不超过4个项目。
	

	欧盟
	国科发外〔2015〕430号http://www.most.gov.cn/mostinfo/xinxifenlei/fgzc/gfxwj/gfxwj2015/201512/t20151216_122975.htm
	农业（含食品）、生物技术、信息通信技术、空间、航空、能源、健康、交通、水资源、节能减排、先进制造、新材料、可持续城镇化、青年科学家交流活动等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与欧洲共同体科学技术合作协定、科技部与欧盟科研创新总司关于设立中欧科研创新共同资助机制的共识以及双方在中欧科技合作指导委员会第十二次会议上达成的协议,欧盟“地平线2020计划”.
	两个申报截止日期，2016年3月31日(2016年2月25日)，2016年7月31日(7月26日)。详见通知.
	2016年度中国对欧政府间科技合作项目中方拟资助总经费为2亿元人民币，单个项目中方拟资助额度原则上不超过500万元人民币。
	2.鼓励以企业为主体，产学研合作提交项目建议。
2.同等条件下，国家国际科技合作基地优先。

	拉共体(每个推荐部门推荐不超过5个项目。)
	国科发外〔2015〕431号http://www.most.gov.cn/mostinfo/xinxifenlei/fgzc/gfxwj/gfxwj2015/201512/t20151216_122977.htm
	在信息通信技术、轨道交通、生物医药、半导体照明、食品5个领域各建立1个政府间联合研发实验室。
	习近平主席2014年在中拉领导人会晤上关于设立“中拉科技伙伴计划”的倡议及中方与有关国家政府间科技合作协议精神
	2016年1月10日
(2016年1月4日)
	预计对每个实验室提供约600万元人民币资助
	1. 对企业配套出资比例高或获得金融机构融资的联合研发实验室，将在评审中给予优先考虑。
2. 优先考虑有明确产业化应用前景、社会经济效益良好的合作研发项目内容.

	德国
	国科发外〔2015〕432号http://www.most.gov.cn/mostinfo/xinxifenlei/fgzc/gfxwj/gfxwj2015/201512/t20151218_123044.htm
	电动汽车,清洁水,半导体照明技术.
	中国科技部与德国联邦教研部、联邦交通部、联邦环境部在电动汽车、清洁水、半导体照明技术等领域开展科技创新合作的协议,《中德合作行动纲要：共塑创新》（2014年10月两国政府发表于柏林）
	2016年4月28日
(2016年4月22日)
	每年资助项目不超过9个，中方对每个项目资助不超过300万人民币。
	1. 对具有技术转移潜力或产业化前景的项目建议内容给予优先支持。
2. 同等条件下，国家国际科技合作基地优先。

	匈牙利
	国科发外〔2015〕433号http://www.most.gov.cn/mostinfo/xinxifenlei/fgzc/gfxwj/gfxwj2015/201512/t20151218_123046.htm
	信息通讯技术,生命科学，生物与纳米技术，能源利用，环境保护、垃圾和水管理,农业。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匈牙利共和国政府科学技术合作协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匈牙利共和国科学技术合作委员会第六届例会议定书》
	2016年1月30日
(2016年1月26日)
	每个项目支持额度约为100万元人民币，拟支持4—5个项目。
	合作项目原则上应从中匈政府间科技合作委员会例会所确定的项目建议中产生。

	以色列
	国科发外〔2015〕437号http://www.most.gov.cn/mostinfo/xinxifenlei/fgzc/gfxwj/gfxwj2015/201512/t20151223_123124.htm
	脑科学、纳米技术、信息化教育。
	《中以政府间科学技术合作协定》、《中以创新合作三年行动计划（2015-2017）》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科学技术部与以色列国科学技术与空间部关于进一步深化科技合作的谅解备忘录》
	2016年1月29日
(2016年1月25日)
	中方对每个项目的财政经费资助预算额度最多不超过200万元人民币，双方共支持不超过15个项目。
	

	捷克
	国科发外〔2015〕449号http://www.most.gov.cn/mostinfo/xinxifenlei/fgzc/gfxwj/gfxwj2015/201512/t20151229_123203.htm
	 材料科学, 能源科学技术， 环境科学技术，机械工程，食品科学技术,天文学，生物学,
　　医学，其他，
	中国与捷克签订的政府间科技合作协定、政府部门间科技合作协议等确定的合作任务
	2016年1月30日
(2016年1月26日)
	每个项目支持额度约为150-200万元人民币，拟支持6-8个项目。
	同等条件下，国家国际科技合作基地优先。

	比利时(两个类别)
	国科发外〔2015〕450号http://www.most.gov.cn/mostinfo/xinxifenlei/fgzc/gfxwj/gfxwj2015/201512/t20151229_123205.htm
	对比利时联邦:：1. 海洋在气候系统中的作用。2. 对地观测,详见通知.
	中国科技部（MOST）分别与比利时联邦科技政策办公室（BELSPO）有关商定
	对比利时联邦:2016年3月17日
(2016年3月11日)

	中方拟出资约700万元人民币。数目视评审结果而定。

	同等条件下，国家国际科技合作基地优先。

	
	
	对比利时弗拉芒大区:食品、农业科学、生物科学、能源与环境可持续发展、信息通信与微电子技术、健康、遥感技术。
	比利时弗拉芒基金会（FWO）有关商定
	对比利时弗拉芒大区:2016年3月1日
(2016年2月24日)
	对比利时弗拉芒大区:中方拟出资约1000万人民币，双方拟资助4-5个联合研究项目。
	

	法国
	国科发外〔2015〕451号http://www.most.gov.cn/mostinfo/xinxifenlei/fgzc/gfxwj/gfxwj2015/201512/t20151229_123207.htm
	航空航天、空间、能源、交通、医药。
	双边政府间科技合作协议,中国科技部国际合作司与法国奥塞欧集团关于创新合作的实施协议，
	2016年3月1日
(2016年2月24日)
	中方拟为2016年度中法政府间产学研创新合作项目出资约1000万元人民币。双方将根据申报项目建议的质量决定共同资助的联合研究项目数，原则上共支持4-5项。
	同等条件下，国家国际科技合作基地优先。

	斯里兰卡
	国科发外〔2015〕452号http://www.most.gov.cn/mostinfo/xinxifenlei/fgzc/gfxwj/gfxwj2015/201512/t20151229_123209.htm
	生物技术.
	生物技术联合实验室合作项目建议,联合研究项目.联合实验室斯方执行机构为斯里兰卡工业技术研究院（Industrial and Technology Institution）。
	2016年1月29日
(2016年1月25日)
	最多不超过600万元人民币，双方共支持1个项目。
	中方项目建议提交单位与上述斯方执行机构有合作基础者优先。

	奥地利
	国科发外〔2015〕454号http://www.most.gov.cn/mostinfo/xinxifenlei/fgzc/gfxwj/gfxwj2015/201512/t20151229_123211.htm
	低碳技术、环境研究、新材料、农业研究、可再生能源和卫生健康（含中医药）。
	开放申请
	2016年4月28日
(2016年4月22日)
	中方每年资助项目不超过10个，每个项目不超过100万人民币。
	对项目建议研究立项时将优先考虑外方合作单位提供书面出资证明或出资承诺的项目。

	荷兰
	国科发外〔2015〕455号http://www.most.gov.cn/mostinfo/xinxifenlei/fgzc/gfxwj/gfxwj2015/201512/t20151229_123213.htm
	材料科学,生物技术和药物研究,环境科学。
	开放申请
	2016年2月10日
(2016年2月3日)
	双方将在以上每个领域各支持一个项目，共支持三个项目。每个项目4年执行期内申请中方财政经费资助额度不超过1000万人民币（每年拨付的财政经费不超过300万人民币）。
	1.同等条件下，国家国际科技合作基地优先。

	马耳他
	国科发外〔2015〕456号http://www.most.gov.cn/mostinfo/xinxifenlei/fgzc/gfxwj/gfxwj2015/201512/t20151229_123215.htm
	海产养殖
	《中华人民共和国科学技术部与马耳他共和国科学技术理事会关于共建海产养殖联合研究中心的谅解备忘录》
	2016年1月30日(2016年1月26日)
	共支持1个项目。项目申请中方财政经费资助额度不超过200万元人民币.
	同等条件下，国家国际科技合作基地优先。

	波兰
	国科发外〔2015〕458号
http://www.most.gov.cn/mostinfo/xinxifenlei/fgzc/gfxwj/gfxwj2015/201512/t20151229_123217.htm
	工程与技术领域,能源科学技,材料科学,环境科学技术，食品科学技术，医学,其他。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波兰共和国政府科学技术合作协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和波兰共和国科学技术合作委员会第三十六届例会议定书》等政府间科技合作协议
	2016年1月30日(2016年1月26日)
	每个项目支持额度约为100-200万元人民币，拟支持5-10个项目。
	1. 历届中波政府间科技合作委员会例会所确定的项目建议优先考虑。
2. 国际科技合作基地申报的项目建议，将在同等条件下优先考虑。　　


制表人:周圆 
友 情 提 示
(一)所有项目均需以下材料:
1.材料电子版.请通过国家科技管理信息系统项目申报中心（http://program.most.gov.cn）统一填报.
2.科技部审核通过后.经系统自动生成并在线打印的纸质材料,需盖章齐全.
3.项目建议基本信息表.
4.中外合作双方签订有相关项目合作协议或意向书.
5.如申报单位未设置保密办公室公章,请附代章说明.格式详见项目建议书第七部分的备注说明.
(二)其他提示:
1.涉及国家科技管理信息系统项目申报中心系统运行相关的技术问题,请直接咨询科技部项目申报中心的技术咨询,010-88659000.
2.涉及推荐注意事项相关的问题,请咨询青岛市科技局科技合作处,85911346.

2015年12月30日
 (
1
)
